青岛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财采函〔2020〕196号

关于调整电子卖场品目的通知
各区市财政局、市直各单位，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各电商、供应商：

为贯彻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精神，落实财政部关于推进统一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相关要求，山东省政府统一发布了2021年度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。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要求，政府采购电子卖场（包括网上超市、网上商城）相应品目应做同步调整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根据《山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》（鲁财采〔2020〕30 号），路由器、防火墙、交换机、传真机、录音笔、电视机、热水器、照相机、数码摄像机、硒鼓、墨盒、移动硬盘、载货汽车（新能源）、载货汽车（燃油）、专用车辆（新能源）、专用车辆（燃油）、其他公务车辆、普通图书等17个货物类品目不再属于集中采购目录范围，自2021年1月1日起调整出我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。单项或批量采购上述品类货物金额在分散采购限额（50万元）以下的，不属于《政府采购法》监管范围，由采购单位自行组织采购。
上述品目调整出电子卖场后，相关商品将自动下架，不再展示，也无法下单交易。
特此通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岛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2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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